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转换业务规则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要，更好的服务投资者，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开通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定期不定额转换业务，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中未提及或未明确规定的相关事宜应参照《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上直销业务规则》执行。
第二章  定期不定额申购

　　第三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提交交易申请，约定“基金品种”、“每月扣款日”、“基准金额”、“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等参数，用指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投资金额、份额，委托本公司完成交易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一）投资者在网上直销平台可以设定的定期不定额申购的条件包括：基金品种、协议起始日期、扣款日、协议终止日期、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基准定投金额等条件。

（二）不定额指每月指定基金定投扣款日为T日，以T-1日指数的收盘价与选定的均线种类作比较，如偏离值（偏离值=[样本指数-均线]/均线）为正，扣款金额根据级差减码，如偏离值为负，扣款金额根据级差加码。（详见下列《定期不定额申购金额控制表》）
定期不定额申购金额控制表（级差为10%）

	标的指数
	T-1日指数收盘价超过均线（%）
	T日相对基准金额定投扣款金额（%）
	T-1日指数收盘价低于均线（%）
	T日相对基准金额定投扣款金额（%）

	X日均线
	0-15（不含）
	90
	0（不含）-5
	110

	
	15-50（不含）
	80
	5（不含）-10
	120

	
	50-100（不含）
	70
	10（不含）-20
	130

	
	100及100以上
	60
	20（不含）-30
	140

	
	
	
	30（不含）-40
	150

	
	
	
	40以上
	160


定期不定额申购金额控制表（级差为20%）

	标的指数
	T-1日指数收盘价超过均线（%）
	T日相对基准金额定投扣款金额（%）
	T-1日指数收盘价低于均线（%）
	T日相对基准金额定投扣款金额（%）

	X日均线
	0-15（不含）
	80
	0（不含）-5
	120

	
	15-50（不含）
	60
	5（不含）-10
	140

	
	50-100（不含）
	40
	10（不含）-20
	160

	
	100及100以上
	20
	20（不含）-30
	180

	
	
	
	30（不含）-40
	200


	
	
	
	40以上
	220


定期不定额申购金额控制表（级差为30%）

	标的指数
	T-1日指数收盘价超过均线（%）
	T日相对基准金额定投扣款金额（%）
	T-1日指数收盘价低于均线（%）
	T日相对基准金额定投扣款金额（%）

	X日均线
	0-15（不含）
	70
	0（不含）-5
	130

	
	15-50（不含）
	40
	5（不含）-10
	160

	
	50-100（不含）
	10
	10（不含）-20
	190

	
	100及100以上
	0
	20（不含）-30
	220

	
	
	
	30（不含）-40
	250

	
	
	
	40以上
	280


第四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定期不定额申购适用的间隔时间为一个月，扣款日可以为每月的1-28日。

　　第五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公司旗下所有已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第六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支持的银行卡为本公司公告支持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银行卡，定期不定额申购费率与已开通的相应资金结算方式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保持一致。

　　第七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支持的最低基准金额为500元，如计算后金额低于200元，则当期定期不定额申购不发起扣款。
　　第八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申购支持的标的指数为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中证500、沪深300、中证中央企业100指数。
第九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开通：

（一）投资者需首先开通“长金通”网上直销账户。
（二）需开通定期不定额申购的投资者须在“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以电子文档形式签订与银行、基金公司的三方扣款协议。
（三）投资者设定基金品种、每月扣款日期、基准金额、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 
　　第十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款扣款：

　　（一）开通定期不定额申购时，如果约定每月扣款日是开通当日（指交易日，下同）或之前的日期，则从下月起开始扣款。

（二）开通定期不定额申购时，如果约定每月扣款日是开通当日（指交易日）以后的日期，当月起开始扣款。
（三）如果扣款日是非交易日的，顺延至下一交易日扣款。

    （四）如果投资者指定的基金在扣款日暂停交易，则当月不产生该笔定期不定额申购交易。

　　第十一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终止

　　（一）投资者可通过两种方式终止定期不定额申购：


 1、在“定期不定额查询”中查询到需要终止的定期不定额申购计划，提交终止；

　　 2、因指定银行卡中余额不足、账户状态异常、当期计算后的投资金额低于200元等原因导致连续3期扣款不成功的，系统将自动终止该定期不定额申购计划。

　　（二）如果提交终止申请日（指交易日）是扣款日，该计划将于下月起终止，当天的扣款仍将执行。

　　第十二条  定期不定额申购变更

（一）定期不定额申购计划的可变更事项包括：“每月扣款日”、“基准金额”、“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等参数；

（二）定期不定额申购计划的变更将于下一交易日生效。

第三章  定期不定额转换

第十三条  定期不定额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提交交易申请，约定“基金品种”、“每月转换申请日”、“基准份额”、“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等参数，用指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转换份额，委托本公司完成交易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一）投资者在网上直销平台可以设定的定期不定额转换的条件包括：目标基金品种、协议起始日期、转换申请日、协议终止日期、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基准定投份额等条件。

（二）不定额指每月指定转换申请日为T日，以T-1日指数的收盘价与均线作比较，如偏离值（偏离值=[样本指数-均线]/均线）为正，转换份额根据级差减码，偏离值为负，转换份额根据级差加码。（详见下列《定期不定额转换份额控制表》）
定期不定额转换份额控制表（级差为10%）

	标的指数
	T-1日指数收盘价超过均线（%）
	T日相对基准份额定投转换份额（%）
	T-1日指数收盘价低于均线（%）
	T日相对基准份额定投转换份额（%）

	X日均线
	0-15（不含）
	90
	0（不含）-5
	110

	
	15-50（不含）
	80
	5（不含）-10
	120

	
	50-100（不含）
	70
	10（不含）-20
	130

	
	100及100以上
	60
	20（不含）-30
	140

	
	
	
	30（不含）-40
	150

	
	
	
	40以上
	160


定期不定额转换份额控制表（级差为20%）

	标的指数
	T-1日指数收盘价超过均线（%）
	T日相对基准份额定投转换份额（%）
	T-1日指数收盘价低于均线（%）
	T日相对基准份额定投转换份额（%）

	X日均线
	0-15（不含）
	80
	0（不含）-5
	120

	
	15-50（不含）
	60
	5（不含）-10
	140

	
	50-100（不含）
	40
	10（不含）-20
	160

	
	100及100以上
	20
	20（不含）-30
	180

	
	
	
	30（不含）-40
	200

	
	
	
	40以上
	220


定期不定额转换份额控制表（级差为30%）

	标的指数
	T-1日指数收盘价超过均线（%）
	T日相对基准份额定投转换份额（%）
	T-1日指数收盘价低于均线（%）
	T日相对基准份额定投转换份额（%）

	X日均线
	0-15（不含）
	70
	0（不含）-5
	130

	
	15-50（不含）
	40
	5（不含）-10
	160

	
	50-100（不含）
	10
	10（不含）-20
	190

	
	100及100以上
	0
	20（不含）-30
	220

	
	
	
	30（不含）-40
	250

	
	
	
	40以上
	280


　　第十四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定期不定额转换适用的间隔时间为一个月，转换申请日可以为每月的1-28日。

　　第十五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转换适用的范围为本公司旗下货币基金转出至非货币基金。

　　第十六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转换费率与已开通的相应资金结算方式的定期定额转换业务保持一致。

　　第十七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转换支持的最低基准金额为500份，如计算后份额低于200份，则当期定期不定额转换不发起转换申请。
　　第十八条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不定额转换支持的标的指数为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中证500、沪深300、中证中央企业100指数。

第十九条  定期不定额转换开通：

（一）投资者需首先开通“长金通”网上直销账户。

（二）开通“长金通”网上直销账户后，登录系统设定基金品种、每月转换申请日期、基准份额、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 
　　第二十条  定期不定额转换申请：

　　（一）开通定期不定额转换时，如果约定每月转换申请日是开通当日（指交易日，下同）或之前的日期，则从下月起开始发起转换申请。

　　（二）开通定期不定额转换时，如果约定每月转换申请日是开通当日（指交易日）以后的日期，当月起开始发起转换申请。

　
（三）如果转换申请日是非交易日的，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发起转换申请。

　　（四）如果投资者指定的基金在转换申请日暂停交易，则当月不产生该笔定期不定额转换交易。

　　第二十一条  定期不定额转换终止

　　（一）投资者可通过两种方式终止定期不定额转换：

　　 1、 在“定期不定额协议查询”中查询到需要终止的定期不定额转换计划，提交终止；

　　 2、 因指定转换出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账户状态异常、计算后的当期转换份额低于200份等原因导致连续3期转换不成功的，系统将自动终止该定期不定额转换计划。


（二）如果提交终止申请日（指交易日）是转换申请日，该计划将于下月起终止，当天的转换申请仍将执行。

　　第二十二条  定期不定额转换变更

（一）定期不定额转换计划的可变更事项包括：“每月转换申请日”、“基准份额”、“标的指数”、“均线种类”、“级差”等参数；

（二）定期不定额转换计划的变更将于下一交易日生效。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第二十四条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对本规则做出必要的修订。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9月

